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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青 0122 破申 1 号

申请人：某税务局，住所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。
法定代表人：李某，该局党委书记、局长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：梁某，男，该局职工。
被申请人：湟中某有限公司，住所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。
负责人：马某，该公司执行董事。
申请人某税务局以被申请人湟中某有限公司无力偿还到期

债务，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本院申请破产清算。本院依法通
知了湟中某有限公司，并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。湟中某有限
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。

本院查明，湟中某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6 月 26 日在青海省
西宁市湟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成立，注册资本
10000000 元，系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法定代
表人马某，注册地址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。经营范围：建筑材料、
汽车配件、轮胎、润滑油销售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；道路普通货
物运输；餐饮、住宿服务；预包装食品、烟酒、饮料、日用百货
销售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动）。该公司股东为韩某、马某，二人分别认缴出资 2000000
元、8000000 元，实缴出资时间为 2034 年 6 月 25 日，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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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限自 2014 年 6 月 26 日至 2024 年 6 月 25 日。2020 年、
2021 年、2024 年、2025 年，湟中某有限公司因未依照《企业
信息公示暂行条例》规定的期限公示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
名录。因欠缴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的增值税
24986.19 元、企业所得税 4896.22 元、城市维护建设税
1249.31 元，合计 31131.72 元，某税务局于 2018 年 7 月 17
日向该公司送达了《税务事项通知书》（限期缴纳税款通知），
于 2025 年 9 月 12 日向该公司送达了催告书（行政强制执行适
用）。湟中某有限公司至今仍未缴纳欠付税款。

本院认为，申请人某税务局提交的被申请人应补缴税额查询
结果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、催告书、纳税人涉税事项调查表，
仅能证实湟中某有限公司到期未缴纳税款，对于该公司名下是否
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无法证明，不符合无法清偿到期债务，资产不
足以清偿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已达到破产清算的状态，应
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故对申请人的破产清算主张本院不予
支持。

综上所述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
十二条第一款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
破产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七条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不予受理某税务局对湟中某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如不服本裁定，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，向本院递交

上诉状，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
上诉于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；也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
十日内，向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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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  判  长  李  霞

审  判  员  郭  琪

审  判  员  赵卫星

二〇二六年一月四日

   

法 官 助 理   何贵康

书  记  员  李雨凌

附：本案所依据的法律条文：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

第二条  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

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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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法人有前款规定情形，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，

可以依照本法规定进行重整。

第十二条第一款  人民法院裁定不受理破产申请的，应当自

裁定作出之日起五日内送达申请人并说明理由。申请人对裁定不

服的，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

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

第七条　人民法院收到破产申请时，应当向申请人出具收到

申请及所附证据的书面凭证。

人民法院收到破产申请后应当及时对申请人的主体资格、债

务人的主体资格和破产原因，以及有关材料和证据等进行审查，

并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十条的规定作出是否受理的裁定。

人民法院认为申请人应当补充、补正相关材料的，应当自收

到破产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告知申请人。当事人补充、补正相关材

料的期间不计入企业破产法第十条规定的期限。


